运输合同
甲方(托运方)：        
地址： 
乙方(承运方)：
 地址：

　　甲方指定乙方为甲方货物提供运输服务。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承运货物及起止地点

　　1.1、 托运的主要货物为：                          ，包装：甲方确保产品符合有关国家规定的标准包装。

　　1.2、货物的起运地点：                          。

　　1.3、 到达地点：                          。

　　1.4、甲方托运的其它货物及服务内容，以货物运单或补充协议说明为准。

　　第二条：操作流程

　　(1) 甲方发出运输指令(2)乙方回复认可、装货(3)发往目的地交货(4)收货单位验签(5)将回单交回甲方(6)甲方承付运费。

　　第三条：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3.1、甲方至少提前5小时以电话或书面传真形式向乙方发出运输指令，通知内容包含发运时间、运输方式、货物名称、数量;并准确提供发运地方和目的地址及联络方式方法等信息。

　　3.2、甲方保证所托运的货物不属于国家违禁品。

　　3.3、因甲方交代不清而引起的无法抵达目的地或找不到收货人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3.4、甲方保证按合同要求在乙方向甲方提交相关单据时及时结算运费给乙方。

　　第四条：乙方责任

　　4.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为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乙方应及时操作转运货物，安全、准时、准确地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的目的地。

　　4.2、乙方需确保承运车辆、司机的身份证、驾驶证、司机上岗证、行驶证、营运证、车辆购置附加费、养路费、 保险卡真实有效，如因上述证件不齐全或伪造，由此带来的相关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4.3、乙方必须严格按照附件中所列运输时间执行，若因特殊情况，货物没有按预订时间到达时，乙方应及时与甲方取得联系，向甲方汇报并进行处理。若甲方调查中发现有不合实际的情况，有权做出处罚。

　　4.4、乙方在承运过程中发生的货物被盗、丢失、淋湿、货损、交货不清、货物破损等，概由乙方负责赔偿。

　　4.5、由于不可抗力(如水毁、地震等造成公路中断)造成货物无法准时到达，乙方必须及时通知甲方，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若由于未及时通知甲方而造成货物过期到达，造成甲方损失应由乙方负责赔偿。

　　4.6、由于交通事故造成货物无法准时到达，乙方必须及时通知甲方，车辆损坏严重的并另配车辆转运货物，确保货物及时到达，若由于未及时通知甲方而造成货物过期到达，造成甲方损失应由乙方负责赔偿。

　　第五条：费用及结算方式

　　5.1、合同总价（含税）：9000元（人民币大写：玖仟元整）

　　5.2、结算方法为：甲方以运单为依据，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结算。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因甲方提供资料不齐全而导致乙方无法送达或者延误送达，损失由甲方负责。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如果发现甲方所提供的收货人联系电话、地址有误，必须及时与甲方联系寻求解决办法。否则损失由乙方负责。

　　6.2、乙方错运到达地点或收货人的，乙方必须无偿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交付给收货人，由此造成的货物过期送达的，按甲方规定条列处理。如果造成货物误收而丢失，乙方应照价赔偿。

　　6.3、由于乙方的过失造成货物过期到达，超过双方所约定的时间(且没有取得甲方的认可)，每次乙方需支付给甲方人民币 的违约金。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乙方交货延误，影响执行合同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的扩大。经双方协商可适当放宽到货时间。

　　第七条：文本及时效

　　7.1、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2、本合同有效期自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止。

　　7.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4、本合同全部内容属商业秘密，双方均有责任保守秘密。

　　第八条：变更与终止

　　8.1、合同如有变更或者补充，经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形式确定，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8.2、本合同终止后，合同双方仍承担合同终止前本合同规定的双方应该履行而未履行完毕的一切责任与义务。

　　8.3、合同如需提前终止，须双方书面同意。

　　第九条：争议解决

　　若合同在履行中产生纠纷，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甲 方：                                 乙 方：

　　(盖章)                                 (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